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券代码：30003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宝通科技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89 

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本协议为宝通科技与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，具

体实施以日后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，宝通科技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合作约定，本次战略

合作最终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对本年经营业绩不会造成重大影响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协议基本情况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宝通科技”）与兖

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华重工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签署了

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双方将在股权、产品、技术、市场等多个方向积极开展

战略合作，尤其在绿色矿山开采、工业散货智能输送等方面探索商业化应用

方案，共同推动全球领先的现代工业散货物料绿色智能输送服务商业应用。

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战略合作背景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，发展混

合所有制经济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”的总体要求，宝通科

技与东华重工有意在特种输送带研究开发、生产制造，输送系统总包服务，

工业散货物料智能输送技术等多个方向积极开展战略合作。 

东华重工作为世界 500 强兖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在矿用设备、机电设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、带式输送机、工程机械，工程技术服务等领域地位突出；宝通科技作为

国内工业散货物料输送服务的系统提供商，在钢铁冶炼、矿产开采等下游行

业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能力和品牌优势。双方将利用各自的优势，形成资源互

补，完善各自产业布局，共同完成研发、产品、市场、运营等合作，提升公

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 

（二）战略合作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（兖州煤业全资子公司，兖矿集团孙公司） 

成立日期 2013.01.10 

注册地址 邹城市西外环路 5289 号 

注册资本 127788.8 万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 孙彦良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83061983346A 

经营范围 

矿用设备、机电设备、液压支架、带式输送机、刮板输送机、橡塑

制品、阻燃与非阻燃电缆、配电装置、矿用惰性气体设备发生装置

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维修、销售；工艺品销售（不含金银制品）；

房屋、设备租赁；金属材料的销售；货物和技术进出口（国家限制

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和技术除外）；民用炉具、环保设备的设计、

生产、制造、安装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二、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

1、确立兖矿集团、东华重工与宝通科技形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同

时，兖矿集团或东华重工与宝通科技积极开展股权上的进一步合作。 

2、宝通科技积极参与东华重工相关资产混合制改造，引入更加灵活的企

业管理制度，发挥宝通科技创新能力，释放国有资产经营活力，形成优势互

补、强强联合，打造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示范项目。 

3、双方在研发、产品、市场、运营等方面全面开展合作。双方利用各自

的优势，形成互补，在更广市场（国内及澳大利亚）、更多领域（高端制造/

信息化建设/先进工业服务）开展围绕绿色矿山开采、工业散货智能输送方面

的全方位合作，探索新技术方案、新商业模式落地应用。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战略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

宝通科技通过本次战略合作，促进了双方的深度融合，发挥国有资本在

资源、政策、融资等方面优势，也有利于兖矿集团布局现代工业服务业、现

代物联网技术、工业大数据技术，共同实现资本化，是先进制造业领域民营

企业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范，将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强强联

合与创新突破，既符合党中央、国务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指导精神，又符合

国家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的要求。 

作为世界 500 强兖矿集团的子公司，东华重工在矿用设备、机电设备、

带式输送机、工程机械，工程技术服务等领域领先地位突出。若战略合作顺

利进行，东华重工将与宝通科技进行全球战略和业务合作，加速宝通科技工

业散货智能输送业务在下游行业内的应用，加速宝通科技创新型输送带产品

在全球煤炭行业内的应用，将对宝通科技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合作约定，协议履行

的时间计划、合作规模或金额、双方的权利义务、分配方案、违约责任等关

键条款尚未明确，本次战略合作最终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2、本协议为宝通科技与东华重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，具体实施以日后

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，宝通科技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3、持股 5%以上股东樟树市牛曼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于 2019 年 6

月 5 日陆续减持本公司股票，相关减持预披露及减持进展，公司已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进行了披露，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相关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4日 


